附件1：
关于调整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程序的议案
经请示民政部及本会主管机关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中国黄金协会定于2014年2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黄金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三届理事会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为使换届选举工作规范进行，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换届选举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协会制定了《中国黄金协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和《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负责人候选人提名和产生办法》，规定了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程序，并于2013年7月2日经中国黄金协会二届理事会第十三次常务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讯形式）审议通过。

按照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有关“鼓励常务理事、负责人通过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最新规定，拟将常务理事会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程序由间接选举调整为直接选举。

调整前的选举程序为：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调整后的选举程序为：由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现将此议案提交大会审议。

